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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管理辦法第十六條、第
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四條附件五修正
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六條 交通法規與汽

車構造教室應分別設

置，並備有適當之教學

用具。但僅設置機車班

之駕訓班，其教室得合

併設之。 

每一教室容量不得

少於三十人多於八十

人，平均每一學員使用

面積不得少於一點二平

方公尺。 

教室之採光、照

明、通風、樓梯寬度、

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

備等，應符合相關法令

之規定。 

第十六條 學科與術科教

室應分別設置，並備有

適當之教學用具。 

每一教室容量不得

少於三十人多於八十

人，平均每一學員使用

面積不得少於一點二平

方公尺。 

教室之採光、照

明、通風、樓梯寬度、

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

備等，應符合相關法令

之規定。 

一、現行學科教室及術科

教室，實務上分別為

因應講授交通法規等

課程與車輛構造及修

護常識而設置，且現

行駕訓班術科係以場

地駕駛訓練及道路駕

駛為主，爰將現行教

室名稱修正為交通法

規教室及汽車構造教

室，俾與本辦法第二

十四條附件五學、術

科課程區分一致。 

二、考量機車班之駕訓班

其車輛構造及修護常

識課程至多為二小

時，且為鼓勵駕訓班

增設輕型及普通重型

機車班，在兼顧機車

班學科教學品質前提

下，機車班之交通法

規課程與車輛構造及

修護常識課程應可妥

善及有效安排運用，

爰放寬該類駕訓班其

學科及術科教室得共

用之。 

第二十五條 駕訓班學員

訓練期間輕型及普通重

型機車駕駛人不得少於

三天；大型重型機車、

小型車附掛總重逾七百

五十公斤至三千公斤以

下拖車駕駛人不得少於

一星期；小型車職業駕

駛人、小型車逕升大客

車駕駛人不得少於七星

期；小型車普通駕駛人

不得少於五星期；小型

第二十五條 駕訓班學員

訓練期間輕型及普通重

型機車駕駛人不得少於

三天；大型重型機車、

小型車附掛總重逾七百

五十公斤至三千公斤以

下拖車駕駛人不得少於

一星期；小型車職業駕

駛人、小型車逕升大客

車駕駛人不得少於七星

期；小型車普通駕駛人

不得少於五星期；大

為因應民眾從事職業駕駛

之工作需求，爰增訂小型

車普通班升等職業駕駛班

訓練班別及其訓練教學時

數，並規定訓練期間天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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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普通駕駛人升等小型

車職業駕駛人不得少於

一星期；大客、貨車及

聯結車駕駛人不得少於

四星期，每期招生梯次

不得超過三梯次。 

客、貨車及聯結車駕駛

人不得少於四星期，每

期招生梯次不得超過三

梯次。 

第二十七條 駕訓班招訓

學員，應具下列之資

格： 

一、參加輕型及普通重

型機車駕駛執照訓

練班者，無經歷之

限制。 

二、參加大型重型機車

駕駛執照訓練班

者，須領有普通重

型機車駕駛執照一

年以上之經歷。 

三、參加小型車普通駕

駛執照訓練班者，

須領有學習駕駛證

或於開訓一星期內

領有學習駕駛證之

經歷。 

四、參加小型車職業駕

駛執照訓練班者，

須領有學習駕駛證

或領有小型車普通

駕駛執照之經歷。 

五、參加小型車普通駕

駛執照升等職業駕

駛執照訓練班者，

須領有小型車普通

駕駛執照三個月以

上之經歷。 

六、參加大貨車普通駕

駛執照訓練班者，

須領有小型車普通

駕駛執照六個月以

上之經歷。 

七、參加大貨車職業駕

駛執照訓練班者，

須領有小型車職業

駕駛執照六個月以

第二十七條 駕訓班招訓

學員，應具下列之資

格： 

一、參加輕型及普通重

型機車駕駛執照訓

練班者，無經歷之

限制。 

二、參加大型重型機車

駕駛執照訓練班

者，須領有普通重

型機車駕駛執照一

年以上之經歷。 

三、參加小型車普通駕

駛執照訓練班者，

須領有學習駕駛證

或於開訓一星期內

領有學習駕駛證之

經歷。 

四、參加小型車職業駕

駛執照訓練班者，

須領有學習駕駛證

或領有普通小型車

駕駛執照之經歷。 

五、參加大貨車普通駕

駛執照訓練班者，

須領有小型車普通

駕駛執照六個月以

上之經歷。 

六、參加大貨車職業駕

駛執照訓練班者，

須領有小型車職業

駕駛執照六個月以

上之經歷。 

七、參加大客車普通駕

駛執照訓練班者，

須領有大貨車普通

駕駛執照六個月以

上或領有小型車普

一、第四款「普通小型車

駕駛執照」修正為

「小型車普通駕駛執

照」，俾與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用語一致。 

二、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六十條規定，領有

普通駕駛執照滿三個

月之駕駛人，得報考

同級車類之職業駕駛

執照，爰配合增列第

五款規定駕訓班招訓

小型車普通駕駛執照

升等職業駕駛執照訓

練班學員之資格條

件。 

三、現行條文第五款至第

十一款順次遞移為第

六款至第十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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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經歷。 

八、參加大客車普通駕

駛執照訓練班者，

須領有大貨車普通

駕駛執照六個月以

上或領有小型車普

通駕駛執照二年以

上之經歷。 

九、參加大客車職業駕

駛執照訓練班者，

須領有大貨車職業

駕駛執照六個月以

上或領有小型車職

業駕駛執照二年以

上之經歷。 

十、參加聯結車普通駕

駛執照訓練班者，

須領有大客車普通

駕駛執照六個月以

上，或領有大貨車

普通駕駛執照一年

六個月以上之經

歷。 

十一、參加聯結車職業

駕駛執照訓練班

者，須領有大客

車職業駕駛執照

六個月以上，或

領有大貨車職業

駕駛執照一年六

個月以上之經

歷。 

十二、參加小型車附掛

總重逾七百五十

公斤至三千公斤

以下拖車駕駛執

照訓練班者，須

領有小型車駕駛

執照一年以上或

領有大貨車或大

客車駕駛執照之

經歷。 

通駕駛執照二年以

上之經歷。 

八、參加大客車職業駕

駛執照訓練班者，

須領有大貨車職業

駕駛執照六個月以

上或領有小型車職

業駕駛執照二年以

上之經歷。 

九、參加聯結車普通駕

駛執照訓練班者，

須領有大客車普通

駕駛執照六個月以

上，或領有大貨車

普通駕駛執照一年

六個月以上之經

歷。 

十、參加聯結車職業駕

駛執照訓練班者，

須領有大客車職業

駕駛執照六個月以

上，或領有大貨車

職業駕駛執照一年

六個月以上之經

歷。 

十一、參加小型車附掛

總重逾七百五十

公斤至三千公斤

以下拖車駕駛執

照訓練班者，須

領有小型車駕駛

執照一年以上或

領有大貨車或大

客車駕駛執照之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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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附件五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五 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應授課目及教學時數配當表 

 

附件五 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應授課目及教學時數配當表 

 

因應民眾欲

從事職業駕

駛之工作需

求，爰增訂

小型車普通

班升等職業

班駕駛班訓

練班別及其

二十三小時

訓練教學時

數。 

 


